
    根据2020年11月10日广东省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湛开法民二
破字第1-17号）裁定：确认湛江开发区恒生源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为湛江市强威食品有限公司
名下位于湛江开发区东海岛新区河南大道以北、龙腾路以东186958.6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及
地上建筑物、设备及其他动产一批拍卖的成交人。且该项目的《不动产权证书》和《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权利人及用地单位均已变更为湛江开发区恒生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同意其
将原批准的办公楼、员工宿舍（一幢）、饼干车间、威化/月饼车间、原料仓库（2）、成品
仓库（3）《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单位由湛江市强威食品有限公司变更为湛江开发区恒
生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并重新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